[bookmark: _GoBack]未就业随军配偶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

	未就业随军配偶基本信息

	姓名
	
	性别
	
	个人编号
	

	公民身份
号码
	
	户籍地
地址
	
	

	参保起止
时间
	
	实际缴费月数
	
	个人账户储存额
	

	转移原因（在对应的〔   〕内打“√”）
	〔    〕实现就业并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；〔   〕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；〔   〕军人退役随迁安置时暂未就业；〔   〕其他情形。

	军队单位信息

	行政区划
代码
	
	单位名称
	

	电话
	
	地址
	
	邮政
编码
	


经办人（签章）：       军队后勤机关（章）：
年    月    日
（本凭证一式两联，填发此凭证的军队后勤机关和未就业随军配偶本人各一联）
重 要 提 示
1.本凭证是您参加养老保险的权益记录，是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的重要凭证，请妥善保管。
2.当您发生以下情况，凭本凭证及规定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：（1）在城镇就业并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时，向新参保地社保机构出示本凭证；（2）随迁安置时未就业，向随迁安置户籍所在地社保机构出示本凭证；（3）随军期间达到退休年龄仍未就业，向户籍所在地社保机构出示本凭证；（4）有关政策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3.本凭证如不慎遗失，请与填发此凭证的军队单位后勤机关联系，申请补办。

